	附件1

省授权市县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备注

	交通服务收费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一）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1.车站：小型车4元/小时，大中型车8元/小时；
2.医院：2元/小时，连续停车24小时以内最高20元；
3.景区：3-40元/台次。

4.财湖旅游度假区：10分钟内免费；10分钟至2小时5元；2小时至24小时10元；超过24小时重新计算。

	辽价发〔2016〕100号

辽发改收费〔2021〕271号
沈价审批〔2012〕94号  

沈价审批〔2013〕23号  

沈价审批〔2013〕25号  

沈价审批〔2012〕23号  

沈价审批〔2010〕14号  

沈发改发〔2018〕105号

法发改[2021]6号

法发改[2021]9号
	省授权市、县制定（桃仙机场由省管理）
	公安、交通、住建等部门
	

	
	
	（二）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按不同地段类别：

1.白天（计时，7:00至19：00）：路内，1-3元/30分钟，最高限价40元/日；路外，1-2.5元/30分钟，最高限价30元/日；
2.夜间（19:00至次日7:00）：路内，免费；路外计次收费，4-5元/次。
	辽价发〔2016〕100号

辽发改收费〔2021〕271号

沈发改发〔2018〕105号


	省授权市、县制定
	公安、交通、住建等部门
	

	公用事业服务收费
	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居民用户：第一终端24元/月，第二、三终端9元/月，第四终端及以上终端12元/月。

非居民用户：在不超过24元/终端˙月基础上双方协商。
	辽价发〔2018〕38号

沈价审批〔2017〕16号

沈发改发〔2021〕14号


	省授权市制定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
	

	其它特定服务收费
	住房物业管理费
	住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政府指导价格
	住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政府指导价格： 待定
	辽价发〔2018〕38号
	省授权市、县制定
	住建部门
	

	
	危险废物处置费

　
	医疗废物处置费
	1.二级以上医院：2.30元/床日；

2.特殊专科医院（如口腔、传染病、妇产科医院等）：3.30元/公斤；

3.一级医院：1000元/月；

4.门诊部：300元/月；

5.个体诊所：60元/月。
	辽价发〔2018〕38号

沈价审批〔2010〕51号
	省授权市、县制定
	环境保护部门
	


注：1.收费标准栏中详细的收费标准及未注明的其它收费标准等内容见具体收费文件；
     2.上述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更新时间截止到2025年10月25日。其后若有新政策出台，以新文件规定为准。
